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
威海鸿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

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2025年8月，对你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执业情况实施了监督检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十三条、第五十九条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检查决定：

你公司代理的环翠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大数据平台项目（SDGP371002000202302000102）。

问题1：采购文件编制不规范。数据文件中的符合性审查与招标文件中的符合性审查内容不符。不符合《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62号）第十四条“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论证，准确、完整地编制采购文件，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发布采购公告”的规定。根据该办法第四十八条（八）项规定，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。
问题2：未按规定发布政府采购信息。中标公告中各未中标单位的未中标原因没有分别详细描述。不符合《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鲁财采[2020]35号）第十九条“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公告应当包括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、主要标的信息、评审专家名单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、公告期限、项目联系方式。”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658号）第六十八条（三）项规定，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。

问题2：中小企业声明函认定有误。不符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第十一条“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（附 1），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。”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658号）第六十八条（三）项规定，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。
问题3：未按规定时间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该项目中标公告发布时间为2023年11月30日，合同签订时间为2023年12月11日，不符合《威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1年威海市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威财采[2021]12号）第（五）条22项“加快合同签订和备案进度。进一步压缩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，原则上由30日缩短至5个工作日，采购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者拖延合同签订”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658号）第六十八条（三）项规定，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。

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，将执行情况书面报送至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。

如果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，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或威海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，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或者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。

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

2025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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